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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區重建局於 2022 年 10 月曾發出有關市區重建局靠背壟道／浙江街發展計劃

解散公務員建屋合作社、收購物業及收回土地安排的資料摘要（「2022 年 10 月

資料摘要」）（附複本）。本補充資料摘要（「本補充摘要」）旨在為合作社

社員/業主提供更多資訊。如果認為有需要，他們可以就本補充摘要自行尋求法

律意見。 

 

本摘要僅適用於住宅單位。內容列舉如下： 

 

內容 

1. 政府收回土地前已解散的合作社 

 1.1 同意解散前社員 

 1.2 未同意解散前社員如何取得其居住之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 

2. 政府收回土地前仍未解散的合作社  

 

本補充摘要應與 2022年10月資料摘要一併閱讀。 

 

本補充摘要的制定已經諮詢相關政府部門，包括發展局、公務員事務局、地政

總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。  

 

簡稱 ／ 釋義 

合作社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 

同意解散前社員 同意解散合作社的已解散合作社前社員 

已解散合作社 合作社的取消註冊命令已生效 

《收回土地條例》 《收回土地條例》(第 124 章) 

未同意解散前社員 未有同意解散合作社的已解散合作社前社員 

法團 業主立案法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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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解散合作社 沒有解散的合作社 

市建局 市區重建局 

市建中介 市區重建中介服務有限公司，市建局之全資附屬公司 

 

1. 政府收回土地前已解散的合作社 

 下述資料是政府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收地之前已解散合作社的情況。為

確保有足夠的時間辦理解散合作社的手續，建議未解散合作社盡快啟動散

社程序，並且盡力及有效率地完成解散程序。市建中介會就散社事宜提供

協助。 

 

根據以往經驗，在市建中介協助下，若合作社在散社過程中充份合作及盡

力，整個散社過程需時約 9 個月完成（即自提出申請當日起至取消註冊命

令生效當日止）。 

 

 1.1 同意解散前社員 

 

  同意解散前社員所居住之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將在合作社完成解散

的相關手續後轉讓給同意解散前社員。在解散合作社後，該等合法

業權仍受地契條款的轉讓限制所規限。 

 

在某些情況下，清盤人可能因特殊情況而無法轉讓合法業權給同意

解散前社員，例如同意解散前社員在完成轉讓合法業權手續前已去

世。 

 
下文第 1.1.1 及 1.1.2 段僅適用於市建局發出收購建議前，已取

得其居住之住宅單位合法業權的同意解散前社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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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同意解散前社員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取得其居住之住宅單位的合

法業權，由於他們還未成為業主，因此他們無權將有關住宅單位出

售給市建局。當政府收回土地1予市建局重建後，這些同意解散前

社員可向政府呈交補償申索。 

 

 1.1.1 同意解散前社員在已取得合法業權及成為其所居住之住宅單位的業

主後，如願意接受市建局的收購建議，並能夠在收回土地前與市建

局根據協定的條款完成物業轉讓 

  a. 同意解散前社員成為業主後，如願意接受市建局的收購建議，

可先根據解散合作社後的地契條款繳付撤銷轉讓限制所需的土

地補價 (「土地補價」），以便接受市建局的收購建議。請參

閱 2022 年 10 月資料摘要的第 3段。 

  b. 若同意解散前社員成為業主後不願自行繳付土地補價，市建局

可應他們的要求，由市建局直接繳付土地補價予政府，而土地

補價金額會從市建局就收購住宅單位所需支付予業主的款項中

扣除。請參閱 2022 年 10 月資料摘要第 3段。 

 

 1.1.2 同意解散前社員已取得合法業權及成為其所居住之住宅單位業主，

但不接受市建局收購建議或無法與市建局完成其住宅單位的買賣手

續 

  a. 政府收回土地後，有關住宅單位的業權將復歸政府所有。有關

在收回土地後對已解散合作社前社員進行補償的詳情，請參閱

2022 年 10 月資料摘要的第 7 段。 

 

  

 
1 需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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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2 未同意解散前社員如何取得其居住之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  

  合作社解散後，清盤人會開始將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轉讓給同意解

散前社員。清盤人也會將未同意解散前社員居住的住宅單位之不可

分割業權份數轉讓給法團。 

 

市建局只會向已取得住宅單位合法業權的同意解散前社員發出收購

建議，不論他們是否已繳付土地補價以撤銷轉讓限制。下述段落簡

介未同意解散前社員如何在合作社解散後取得有關住宅單位的合法

業權。 

 

 1.2.1 在法團取得未同意解散前社員所居住之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之前 

  a 未同意解散前社員可以向清盤人發出通知書，要求清盤人將有

關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轉讓給他們。 

   未同意解散前社員發出通知書的時間  

  b. 但是未同意解散前社員必須在清盤人簽署契約以轉讓有關住宅

單位的合法業權予法團之前發出通知書。這些未同意解散前社

員必須留意清盤進度並確保及時送達通知書。 

  c. 如果未同意解散前社員在清盤人簽署轉讓契據，將有關住宅單

位的合法業權轉讓予法團之前已送達通知書，而清盤人又能將

有關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轉讓予該未同意解散前會員，該轉讓

的法律費用將由市建局承擔。 

 

 1.2.2 在法團取得未同意解散前社員所居住之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之後 

  a. 這類未同意解散前社員將需要向法團取得有關住宅單位的合法

業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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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. 由於需要通過法律程序才能從法團取得有關住宅單位的合法業

權，因此強烈建議這類未同意解散前社員盡快聘請律師處理。

法團也必須自行聘請律師處理相關程序。 

  c. 轉讓有關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的法律費用及相關費用須由未同

意解散前社員及/或法團協議後自行承擔。市建局將不會提供

任何資助。 

   轉讓過程的時間和風險 

  d. 這類未同意解散前社員必須特別留意法團有可能無法運作。  

  e. 請注意，當同意解散前社員繳付了土地補價以取消轉讓限制，

並接受市建局的收購建議及完成將其住宅單位轉讓給市建局

時，該同意解散前社員將不再擁有該樓宇的任何物業業權。隨

著更多同意解散前社員將其住宅單位出售予市建局，法團的委

員人數可能會少於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（第 344 章）附表 2 所

訂明的人數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法團將無法運作，未同意解散前

社員可能無法繼續透過法律程序，從法團取得有關住宅單位的

合法業權。 

  f. 基於上述原因，未同意解散前社員如欲接受市建局的收購建

議，必須盡早向法團取得有關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，這些社員

應先展開法律程序而不必等待市建局發出收購建議。這樣，他

們仍然有可能在政府收回土地前選擇將有關住宅單位售予市建

局。  

  g. 未同意解散前社員若無法取得有關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，他們

則不是有關住宅單位的業主，因而無權將有關住宅單位出售予

市建局。他們可在政府收回土地後2，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第

8(1)條的規定，向地政總署署長呈交書面申索，說明其就該土

地擁有的產業權或權益性質，以及尋求追討的款額。請參閱

2022 年 10 月資料摘要第 9 段和第 10 段。 

  

 
2 需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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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政府收回土地前仍未解散的合作社 

 2.1 未解散合作社的社員並不擁有有關住宅單位的合法業權。這類社員

將不會收到市建局就有關住宅單位所發出的收購建議。詳情請參閱

2022 年 10 月資料摘要，特別是第 8 段。 

 

 2.2 在政府收回土地後，所有合作社住宅單位將復歸政府。未解散的合

作社社員可以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第 8(1)條，向地政總署署長呈

交書面申索，說明其就該土地擁有的產業權或權益性質，以及他們

尋求追討的款額。就有關政府收回土地後將進行的程序，請參閱

2022 年 10 月資料摘要第 9段和第 10 段。 

 

 2.3 如2022 年 10月資料摘要第 7及 15段所述，市建局在收購時段為協

助業主繳付土地補價而實施的「劃一補地價單價」政策，於政府收

回土地階段時將不適用。詳情請參閱 2022 年 10 月資料摘要第 7 段

及註 2。 

 

 

 

市區重建局 

2024 年 1 月 

- 完   - 

 


